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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刊登在《浙
江法制报》上的《拍卖公告》，现将拍卖会举
行地址更正为：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原《拍卖公告》中其余条款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嘉兴市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4日

更正公告

苍人社监罚先告字﹝2018﹞10号
被告知人：苍南县钱库同一首歌酒店
经营者:陈厚思
地址（住所）：苍南县钱库镇环西路123-145号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劳 动 者 刘 攀（ 身 份 证 号 码 ：
500240200406200499）到钱库中队投诉你单位拖欠其工资，调查中发
现其童工身份，我局于2018年11月20日对你（单位）涉嫌非法使用
童工一案立案调查。

经调查和审理，被告知人存在以下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在从事
酒店经营活动中，作为劳动用工主体，于2018年9月4日到2018年
10月9日存在招用童工刘攀（身份证号码：500240200406200499），让
其在单位从事有劳动报酬的工作的违法行为。

以上违法事实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攀身份证复印件、相关人
员身份证复印件和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二条关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
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规定，已构成
非法使用童工的违法。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
相关证据，鉴于被告知人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给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造成了损害，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且被告知人的违法行为
不存在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依法可以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
情节。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关于“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
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关于"用人单位使用童工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
标准给予处罚"的规定,《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第
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每使用1名童工每月处以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使用童工不满15日的，每使用1名童工处以2500元的罚款；超过15
日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的罚款标准计罚"的规定，经我局研究决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你(单位)改正并给予处罚柒仟伍佰元整（即7500元）。
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苍南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苍南县
灵溪镇府东小区11幢)进行陈述、申辩。其中对你（单位）拟作出的
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
举行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后3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机关将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单位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府东小区11幢 邮政编码：325800
联 系 人：李德营、张书勤 联系电话：0577-59972602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月4日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法院公告
2019年1月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傅于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傅于剑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傅于
剑。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傅于剑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傅于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傅于剑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傅于剑联系电话：13868943777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傅于剑

2019年1月4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金额：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傅于剑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望江塑料厂

担保人名称

赵贤昌、许明芳、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义乌市望昌塑料有限公司（详见2015金婺商初字第2679号判决书）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账面本息合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华银温转201801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联合公
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7-85512796
广千实业公司联系电话：1805887959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温州广千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瑞安市飞跃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6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WZZX09(高融）20130031、WZZX0910120130334

本金

11,000,000.00

11,000,000.00

欠息

2,877,134.89

2,877,134.89

担保人

浙江长征鞋业有限公司、福建中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振光、韦启盛、徐贤、应利华、应春柳、黄丽娜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戴美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戴美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戴美界履行相关义务。戴美界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戴美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11月12日，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30日。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758851176 0571-87689522
特此公告。

戴美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4日

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晟络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3899999.95

利息

1042585.22

担保人

义乌市泰旺文化用品商行、董文干、杨满香、兰溪市泰龙胶粘制品厂

杭州赐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2018）杭仲（萧）字第 248 号申请人吴迪
俊、董耿贇与你方及马海斌之间的合作协议
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
文书以及被申请人马海斌提交的管辖权异
议申请书、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答辩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
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下午 2：30 开庭审理本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
电话0571－8838269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晨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谢钰卿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8）326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
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伟西杰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
委受理申请人李娅、汪玉、王鹏、邓芬、刘君
华、王英、杨旭辉、彭宇杰、冯潇、王浩宇诉你
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之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384 号仲裁裁决
书。限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
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伟西杰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BODDAPATI GANESH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18）44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下
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
100 号 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4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2月13日10时至2月
14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樱草花（PRIMROSE）”轮：船籍国：

意大利；船舶种类：散货船；船长：225米；型
宽：32.26米；型深：19.60米；设计吃水：12.50
米；总吨位：40562；净吨位：26139；载重量：
74716 吨；主机功率：8791 马力；建造年份：
2001 年 6 月；制造厂：中国沪东重机有限公
司；现停泊在舟山中天重工有限公司码头。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

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2（李）。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 陈 ） 。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2（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月4日

拍卖公告

温州振华钢业有限公司、苍南县振华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温州中发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李绍同、金爱英：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的《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
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截止2018
年3月26日，温州振华钢业有限公司尚欠民
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5,883,121.87元，贷
款利息及罚息9,645,853.35元，以及因贵方
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苍南县振华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温州中发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李绍同、金爱英承担担保责

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人”）已与夏梓
仁;身份证号:330302199503273219（“受让
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温州
振华钢业有限公司享有的的贷款本金 25,
883,121.8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
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让人”履行债
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9年1月4日

债权转让公告

（2018）浙0102民初4153号
卢良生、王向华：本院受理原告谭启仁诉被告严彩

英、卢良生、王向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及开庭传票、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
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985号

李芝林、陈伊人：本院受理原告张鹤年与被告李芝
林、陈伊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3985号民事判
决书。案件受理费26851元，由原告张鹤年负担1741

元，由被告李芝林负担2511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李芝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252号

杭州安途斯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外运-
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杭州安
途斯贸易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4252号
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5999元，公告费650元，财产
保全费2086元，合计8735元，由被告杭州安途斯贸易
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977号
茅林昌:本院受理原告徐群永诉被告茅林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0日9时40分在本院塘栖
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128号

杭州顺势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鼎胜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智慧、方双琴诉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